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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：

安徽海螺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擬收購

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額外股權

本公告乃由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

團」）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從安徽海螺集團有限責任公司（「海螺集團」）獲悉，其正考慮可能收購本公

司額外的股份（「潛在收購事項」），藉此，海螺集團於緊隨潛在收購事項完成後將

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21%。潛在收購事項（受限於獲得相關政府

機構批准）將於公開市場按當時的市場價格，並在主要考慮本公司當時的市場價

格和當時市況後，在海螺集團認為適當的時間進行。緊隨潛在收購事項完成後

（如實現）， (i)海螺集團，連同其附屬公司和海螺集團之一致行動人士（定義見香

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刊發的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），將持有合計少

於 30%附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的投票權； (ii)海螺集團預期將重構本公司董事

會組成；及 (iii)本公司將被視為海螺集團的附屬公司，及本公司的財務業績將併

入海螺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中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海螺集團直接及間接透過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一家於中

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，其A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

（股份代號：600585）及H股於聯交所上市（股份代號： 00914），並由海螺集團擁有

36.40%股權）（「海螺水泥」）及其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0.39%，並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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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；而安徽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間接持有海螺集團 51%

股權，本集團持有海螺集團 49%股權。海螺集團主要從事資產營運、投資、融

資、產權交易、進出口貿易、建材、化工產品（不含危險品）、電子儀器儀錶及通

用機械設備等的生產及銷售。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海螺集團已就潛在收購事項向中國相關政府部門申請審核、批

准、登記及╱或備案，該等政府部門包括但不限於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及中華

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的地方部門。海螺集團僅可於取得相關政府部

門的所有必要批准、登記及╱或備案後方可進行潛在收購事項。

本公司將根據後續進展情況，嚴格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其他適用的香港及

開曼群島規則、法律法規及守則及時履行相關義務。

潛在收購事項最終能否實現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海螺集團並

無就潛在收購事項簽署或作出任何口頭或書面協議、承諾或保證。潛在收購事項

尚待中國相關政府部門批准、登記及╱或備案。潛在收購事項還存在其他風險和

不確定性，包括但不限於股票市場的實際情況、潛在收購事項的完成時間、總體

經濟或市場狀況的變化或包括政府機構在內之第三方的行動，均可能對潛在收購

事項的實現及完成產生影響。

由於潛在收購事項最終能否實現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，故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

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郭景彬

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徽省

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景彬先生（主席）、紀勤應先生（副主席兼

行政總裁）、汪學森先生、何廣元先生及萬長寶先生；非執行董事呂文斌先生；

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志安先生、陳繼榮先生及程雁雷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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